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禮貌（含電話）天使選拔計畫
100年4月26日訂定

一、依據本家100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参之ㄧ之
  （二）：建構友善環境，回應民眾需求規定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建立服務共識，營造和諧愉快的互動氣息，提
          昇服務品質與民眾滿意度。
三、實施對象：全體員工，包括職員、技工、工友、約僱   人
             員、臨時人員及替代役，均能當選舉人及被
             選舉人。

四、實施方式：每年5月1日至31日為禮貌（含電話禮貌）
             月，於5月底由全體員工票選最佳禮貌天使3
             至5名。禮貌天使須於會議上宣導禮貌（含
             電話禮貌）並作為同仁楷模。
五、遴選方式由同仁以不記名方式投選，最高票前5名當選。
六、禮貌天使依禮貌測試規定陳請主任行政獎勵。
七、所需經費由本家相關預算項下支應。
八、本計畫陳請主任核定後實施，其修正亦同。
